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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《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

利用的若干意见》以及《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》等要求，

本市于 2023 年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质

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提出通过规划引导、资金支持、强化

管理等综合措施，全面提升新能源供热发展水平，并明确对

新能源供热装机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新建及改扩建项目，给

予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。2025 年，《北京市可再生能源

开发利用条例》正式施行，明确要求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

建设项目立项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维护管理等环节落实可

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要求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监测评估。

为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新能源供

热项目全过程管理，更好发挥政府投资效益，我们研究起草

了《关于完善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

供热项目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起草工作过程

起草过程中，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：一是认真调查研究，

借鉴其他类型项目管理经验，对目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

热项目管理流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；二是广泛征求意见，经

向我委相关处室和市级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吸收合理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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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形成了《通知》。

三、主要考虑

一是加强全过程管理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作

为本市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，需要从项目谋划、征集、

储备、审批及监管等多个环节入手，建立健全项目全过程管

理机制，促进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行业有序发展。

二是推进现有政策执行。《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发布以来，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

供热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，已优先在政府投资项目和绿色建

筑中推广应用，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，切实激发市场投

资活力，推动能源绿色高效智慧转型。

三是加快项目实施运行。随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

项目逐步增加，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进一步明确属地政府

工作职责，优化审批手续，结合项目运行评估情况，加快建

设进度，推动提高运行管理水平，确保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

供热安全稳定运行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一是加强项目储备。明确各区应建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

源供热项目储备制度并形成项目储备清单，按照《北京市重

大投资项目储备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纳入市发展改革委已建

立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领域专业储备库。市级相关部

门根据本市重点区域重大项目供热需求，统筹谋划好全年新

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领域投资项目，确保供热项目随用能

主体同步投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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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完善政府投资管理。明确项目申报政府投资补助过

程中市区两级流程环节，强化属地审核责任。同时，完善资

金审批流程，项目完工前，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下达资金不

超过 80%，后续资金根据后评价结果决定是否拨付，有助于

督促项目单位加快投运。

三是强化项目建设运行监督管理。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

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确保项目安全设计、安

全建设、安全投产。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后要开展后评价，重

点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运行能效等指标进行监

测，确保项目安全绿色低碳运行。

下一步，《通知》拟作为《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京发改〔2023〕1309 号)配套政策，

以市发展改革委名义印发至各区发展改革部门并向社会公

开，我们将积极开展政策解读，持续跟踪政策执行情况，就

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做好解释说明，促进政策精准

执行。


